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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凌云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2007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

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07年 4月 10日，上海凌云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在北京

市国际港召开第三届监事会会 2007 年第一次会议，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出席监

事 2名。监事曹江因出国无法继续履行监事职责提出辞呈，不能出席本次会议。会议召

开前 10 个工作日已经向各位监事发出书面通知，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会议经认真审议，通过决议如下： 

一、 同意本公司用持有的同江林雪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90%的股份，与广东伟成经济 

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广州伟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2%的股权进行置换，并签署《资产

置换协议书》。 

表决结果：同意 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 同意本公司受让广东伟成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广州伟城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10%的股权，并签署《股权转让合同书》。 

本公司将对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8500万元转让给广东伟成公司， 

作为受让广东伟成公司持有的广州伟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的股权所支付的转让价

款。 

表决结果：同意 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监事会认为：上述两项交易不属于重大关联交易，交易有利于公司今后的经营、发

展。交易价格以交易对方所持有的股权经审计的净资产值为作价依据，且经双方协商一

致对置入股权的价值做了折价，未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故同意上述两项

提案。 

三、同意公司《公司车辆改革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同意曹江辞去监事。补选职工代表罗治根担任本公司职工监事，并报股东大会

备案。 

表决结果：同意 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上海凌云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07年 4月 12日 

 

 

 

罗治根简历： 

   罗治根，男，1969年 11月出生，会计师，注册会计师，证券分析师。大学本科学历 

1992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会计学系。 

1992年起 曾先后在天津电力建设公司财务部，长江证券天津营业部工作。 

2002年至今，上海凌云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工作，任财务部经理。 

 


